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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」申請表【114學年度第 2梯次】 

(依據「國立中興大學執行『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』作業要點」辦理)  

(114.12) 

姓    名  學    號  

學    院  系所/學程  

身    分 限中華民國國籍 性    別  

年    級 114 學年度為：□博一   □博二   □博三  (以教務處學籍資料為準) 

碩士畢業

學校系所 

學校： 

系所： 

是否領過

本獎學金 

□是（113 學年度） 

□否（首次申請） 

前一學期

學業成績 

學期平均： 

學期 GPA： 
(博一新生免填) 

符合學校

補助配合

款第(1)類 

□博一新生，於「本校」就讀期間，曾獲國科會核定補助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」， 

  核定年度：________。（請檢附證明文件） 

(每月補助 2萬元，並核予補助期間 2.5年；每一學年度需經考核通過者始發放次一學年度獎學金) 

檢附文件 

(請合併成 1

個 pdf檔傳

送所屬學院) 

□本申請表。 

□(博一)碩士歷年成績單／(博二&博三)博士歷年成績單 

□學術研究及職涯發展計畫（詳格式範例，含參考文獻，限 10 頁）。 

□其他有助審查資料（如研究著作與成果、參與研究計畫、參與國內外研討會

議、傑出事蹟、獲獎紀錄、英文能力證明、推薦函、其他）。 

聲明事項 

(請確認皆

應勾選) 

1.□本人瞭解：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領本項「博士生獎學金」。 

(1)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者。 

(2)辦理休學、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。 

(3)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」及「博

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」之獎學金。 

2.目前是否有專職工作(以下請擇一勾選)： 

□本人目前「沒有」專職工作。 

□本人目前「有」專職工作，若獲得本項獎學金審查通過，同意於學校規定期

限(核定通知後一個月內)辦妥離職並檢附離職證明書，否則自動放棄獎勵資

格；依規定自離職日之「次月」起，始得支領本獎學金。 

3.□本人瞭解：申請案如獲通過，需與指導教授共同簽署「補助切結書」。 

(1)如經核定為學校補助配合款第(1)類：由學校補助每月 2 萬元。 

(2)如經核定為學校補助配合款第(2)類：由學校補助每月 1 萬元，另 1萬元由

指導教授或企業提供(或六個月累計 6萬元)。 

(3)如非屬前述(1)、(2)類：由指導教授或企業共同配合每月 2 萬元(或六個月

累計 12萬元)。 

配合款如未能達成，除無條件放棄補助資格，並同意由指導教授及受補助學

生協議歸還已領取之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款項，且依情節負擔相關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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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□本人保證所提供資料皆屬實，如經查證有不實資料，將自動放棄申請資格

並接受相關處分，絕無異議。 

申請人 

 (簽名) 填表日期    年  月  日 

手機： E-mail  

指導教授

簽章 

*指導教授請務必瞭解本計畫獲核定補助學生，如為本作業要點第四點「學校及

企業配合款」規定第(2)類，由指導教授或企業共同配合每月 1 萬元獎學金(或

六個月累計 6 萬元)；如為第(3)類，由指導教授或企業共同配合每月 2 萬元

獎學金(或六個月累計 12 萬元)。 

*無指導教授者，本欄請填「無」。 

 

核章單位 

1.系主任/所長/學位學程主任 2.院長 

 

 

※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常見問題及規範摘述： 

（詳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作業要點」及 114 年 2 月 27 日教育部公告「教育部博

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常見問答」） 

1.本計畫補助我國籍非在職之博士生一至三年級，若同學是下學期入學、或中途休學再復學，

資格認定以「學校的學籍資料」為準，非以入學年度計算。 

2.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」之學生可以申請本案補助（可同

時支領），惟產博計畫之獎學金補助款，不得列為本計畫之配合款。 

3.以學生身分兼任教學型助理、研究型助理所得薪酬可作為配合款，但博士生兼任講師所得薪

酬無法當作校內配合款。 

4.留職停薪不可以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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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研究及職涯發展計畫 

 

（含參考文獻，限 10 頁，不限中英文）(超過頁數者，全份不予審查)。 

 

一、修讀博士班動機及修讀專業領域之理由 

 

 

二、學術研究計畫（研究主題、預期成果、學術及社會價值、產業需求鏈結情形等） 

 

 

三、產學合作意願、規劃與成效 

 

 

四、職涯發展計畫（畢業後投入專長領域之就業規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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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

 

一、研究著作與成果 

 

二、參與研究計畫【含預計參與研究計畫】 

 

三、參與國內外研討會議 

 

四、傑出事蹟 

 

五、獲獎紀錄 

 

六、英文能力證明 

 

七、推薦函 

 

八、其他 

 

 

 


